
２００９年４月
第２５卷　第２期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Ｅ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ｐｒ．２００９

Ｖｏｌ．２５　Ｎｏ．２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０９２４
［基金项目］福建省教育厅资助项目（ＪＡ０７０３１）
［作者简介］郑丽清（１９７４－），女，福建莆田人，福建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民商法学。

税收撤销权制度之建构

郑 丽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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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行《税收征收管理法》从民法中移植了撤销权制度，但规定得过于简单，缺乏可
操作性，因此有必要对中国现行的税收撤销权制度进行重新梳理。从税收撤销权的法律性质是

一种“以公为主，公私兼顾”的法律制度入手，基于对域内外类似制度设计的比较，笔者认为：一

方面可以继续援用民法上的撤销权制度，但必须注重第三人权利的保护；另一方面增加规定“第

二次纳税义务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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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公法上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可能性，目前
在法学上已基本成为共识，因此，无需进行太多的论

证。［１］在税收之债理论中，税收债权债务是核心范

畴，也是与法律实践发生作用的联结纽带。税收债

权债务关系帮助税法建立与私法交流的平台，民法

中的债权保障制度得以引入税法。《税收征收管理

法》关于税收撤销权的规定便是典型的例证。作为

公法对私法制度的借鉴，本应在法律中协调好二者

之间的关系，避免适用过程的模糊性，但是《税收征

收管理法》对税收撤销权仅有一个条文的简单规

定，而２００２年出台的实施细则对该制度只字未提，
且学界对于该制度的制定与实施尚未做好理论铺

垫。目前理论界多集中在税收撤销权的成立要件、

行使方式、行使程序、行使效果及与民法之债的撤销

权区别等的探讨上，很少有更深理论层次的分析。

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现实，难免会出现一些现有措

施无法触及的“灰色地带”，将制度设计的初衷架

空，因此有必要对税收撤销权制度进行重新梳理。

一、理论的基石：税收撤销权的定性

古典行政法只适用于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

利益关系，第三人并不能参加到行政主体与相对人

的行政权利义务关系中来，而只能与该相对人形成

民事法律关系。但当代行政法在利益主体上拓宽了

行政法的适用范围，既适用于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

间的利益关系，也适用于行政主体与第三人之间的

利益关系。［２］况且当代行政法的实施，已不仅仅表

现为强制性的、单方面的行政行为，而更多地采用了

行政合同和行政指导等非正式手段。［３］正由于此，

税收债权债务关系的效力已扩张至第三人，一改传

统上税收之债成立之后税务机关只能请求特定的纳

税人履行该债务，而不能向纳税人以外的人请求履

行债务的局面。随着现代国家公共职能的扩张，税

赋愈加繁重，纳税人无力或逃避履行其税收债务的

现象日趋增多，此时税务机关的行政权若只能针对

已陷入履行不能的纳税人，税收债权的公法保障制

度就陷入困境，可能因为纳税人对自身权利的懈怠

或恶意而无法实现。故需要将税收之债的效力扩张

到第三人。正是在此背景下，将民法债的保全制度

引入税法，赋予税务机关税收撤销权，以保障税收债

权的实现。

税收撤销权是指税务机关对于欠税的纳税人

（债务人）所为的危害税收债权的行为，可以请求人

民法院予以撤销的权利。为了全面认识税收撤销权

制度，只有先明晰税收撤销权的法律性质，才能更好

地完善税收撤销权制度。对税收撤销权制度进行公

法属性或私法属性的辨析，其实际意义在于公法与

私法实行不同的法律规则和原则，因此对立法和实

践具有指导意义：公法关系是一种权力服从关系，遵



循法律保留原则，而私法关系是一种平等关系，实行

意思自治原则。目前对税收撤销权法律性质为数不

多的研究中，仍存在不同看法。有学者主张税收撤

销权为公权力；［４］有学者主张税收撤销权是一种民

事权利而不是行政权力；［５］有学者主张税收撤销权

是一种从属于税收债权的一种特别权利；［６］还有学

者主张税收撤销权是一项包含一定公法因素但总体

上是私法性质的制度。［７］应当说，这些看法都有其

合理性，但都存在以偏概全的局限性。笔者认为，首

先，如果能够跳出传统思维上划分公法属性与私法

属性这一泾渭分明的樊笼，将更有利于对税收撤销

权法律性质的辨析。因为，就税收撤销权制度而言，

无论是选择公法还是私法的定性，都不可否认税收

撤销权制度中兼收并举地包含了公法和私法两种因

素。故对税收撤销权制度法律性质的辨析，也许并

不需要进行所谓“非公即私”的单项选择，人们所要

做的是应当承认该制度兼具了公法和私法的双重属

性。其次，在剖析其“公”、“私”两种属性的基础上，

比较其主次地位，从而得出理性的结论。究竟税收

撤销权是“以公为主、公私兼顾”抑或“以私为主、公

私兼顾”，笔者认为：第一，税收撤销权是税法上保

障税收债权实现的制度，必然具有公法属性。税收

之债是一种公法之债，这种债权债务关系的公法性

质使得税收撤销权制度不同于一般私法上的债的撤

销权制度，税收撤销权是由征税权力派生而来，征税

权力是授予征税机关代表国家依法向纳税人征收税

款的权力。税收撤销权就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税务机

关征收税款的职能，因而在属性上必然具有公权力

的性质。第二，税收撤销权在一定程度上兼具私法

属性。税收撤销权是在借鉴民法基础上援引的一项

制度，在此，作为征税主体的税务机关并不是一味地

以“公权力”代表的身份出现，也要以国家税收债权

的代理人或受托人的身份对纳税主体行使相关的税

收债权请求权。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税收撤销权体

现了私法性。第三，虽然税收撤销权制度兼具公法

和私法双重属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两种属性具有同

等地位，否则会造成法律适用上不可调和的冲突。

在现代民主社会，税收是国家提供公共服务的物质

基础，带有很强的公益性，由此决定了国家必须赋予

征税机关一定的强制执行力，保障税收债权的实现。

只是在保障税收债权安全的前提下，存在私法相对

平等的空间，这其实是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的

一种体现。总之，税收债权的公益性决定了税收撤

销权制度实质上是一种“以公为主，公私兼顾”的法

律制度。

二、制度的设计：税收撤销权立法现状分析

（一）中日税收撤销权的立法对比

中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５０条第１款规定：
“欠缴税款的纳税人因急于行使到期债权，或者放

弃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或者以明显不合理

的低价转让财产而受让人知道该情形，对国家税收

造成损害的，税务机关可以依照合同法第七十三条、

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行使代位权、撤销权。”根据该条

款以及《合同法》第７４条的规定，欠缴税款的纳税
人因放弃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或者以明显

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而受让人知道该情形，对国

家税收造成损害的，税务机关可以行使撤销权。此

立法反映了中国在税收立法中实际上采纳了“税收

债务关系说”的理论。但在《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

细则中对此并未进一步说明，有关税收撤销权的法

律性质、成立要件、行使的范围、行使的效力、行使的

时间等内容成为立法空白。日本是税法明确规定税

收撤销权为数不多的典型代表。在日本，为防止内

容上的财产散失或减少以确保税收，根据《国税通

则法》第４２条的规定，税收债权者的诈害行为取消
权的规定，准用民法有关规定。《日本地方税法》第

２０条第７项也规定，民法有关债权者的诈害行为取
消权的规定，地方团体征收金的征收准用。根据日

本税法和《日本民法典》第４２４条的规定①：当纳税

人或受益人有意及恶意行为使得国家税收受到损害

时，国家或地方政府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取消

纳税人有意减少财产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日本

税法的立法用语“准用”的字眼，即日本税法中的取

消权可以直接适用日本民法关于债的撤销权的规

定，故日本只在税法中作原则性规定。而中国立法

用语“可以依照”，而不是“应当依照”或“必须依

照”，这就相当于未明确在税法没有规定时是否可

以适用合同法以及合同法司法解释的规定。若可准

用，究竟可准用到何种程度，是否应受税收法定主义

的限制，不能作出不利于纳税人的解释。法律缺乏

明确性，为了避免滥用行政裁量权之嫌，税务机关往

往退而求其次，采取回避的态度，使原本致力于有效

率的行政措施的目的被架空了，打击了税务机关针

对不同情形采取不同行政手段来优化行政资源的积

极性。

中国税收撤销权的适用情形包括了无偿转让财

产在内的三种情形———放弃到期债权、无偿转让财

产以及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从日本税收

撤销权的适用情形上看，日本税收撤销权适用税收

债务人和第三人存在诈害行为，并主要针对转让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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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而对于税收债务人无偿转让财产和放弃到期债

权并未规定适用撤销权。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对于债

务人无偿转让财产等不良减少其财产的行为束手无

策，恰恰相反，日本税法上对此规定了一种更强效

力、成本更低也更有效的制度———第二次纳税义务。

《日本地方税法》第１１条和《国税通则法》第３２条
规定：当认为对滞纳人实行滞纳处分后仍不足应征

税额时，而且其税额不足是由于滞纳人在法定缴纳

期限一年内，无偿或以明显低额代价转让财产、解除

债务，或把利益分配给第三者造成时，因该分配而取

得权利者或解除义务者在该分配所接受的现有利益

限度内，对滞纳税金负有第二次纳税义务。［８］为了

不失公平，对这种形式上的财产归属给予否定。这

样可以使形式上财产所归属的第三者补充性地、第

二次性地负担本来意义上的纳税人的纳税义务，从

而增加了纳税的财产保障，对税收债权的实现是非

常有帮助的，不仅如此，第二次纳税义务还担负了反

避税的功能，堵塞了纳税人多种规避税收的便利通

道。但第二次纳税义务在中国仍是立法空白。

（二）替代性制度

德国、美国、中国台湾地区等都没有规定税收撤

销权，但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或地区不重视债务人

的债权这一责任财产对税收债权的保障作用，而是

有相应的替代制度。如：德国的税收债权扣押制度，

《德国税收通则》第３０９条规定：“应对金钱债权为
扣押时，强制执行机关应以书面禁止第三债务人向

强制执行债务人支付，并以书面命令强制执行债务

人，不得对其债权为任何之处分，尤其不得为债权之

收取扣押处分。”美国税法采用留置权制度和紧急

核课制度等替代。《美国国内收入法典》规定：税收

机关在特定情形下，可以对纳税人的财产进行留置，

以保障税收债权的优先受偿，而纳税人的债权被视

为其责任财产，列入可留置的财产范围内，税务机关

在纳税人滞纳税款时可以对其债权进行扣押，并优

先受偿。中国台湾地区通常采用限制转移财产的税

收保障措施，《税捐稽征法》第 ２４条第 １款规定：
“纳税义务人欠缴应纳税捐者，税捐稽征机关得就

纳税义务人相当于应缴税捐数额之财产，通知有关

机关，不得为转移或设定它权利。其为营利事业者，

并得通知主管机关，限制其减资或注销之登记。”［９］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家小组在《中国税收与法

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考察报告（１９９３）》中指
出：第三人欠纳税人债务，不仅包括银行账户、赠送

财产适宜于扣押，且法律应扩大到拖欠税款之纳税

人（或扣缴义务人）债务的其他人，诸如雇主或债权

人。法律应规定通过向第三人发出扣押通告，对此

类财产实施扣押，从而要求第三人把纳税人之款项

缴付。［１０］

从域外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税收撤销权的相关替

代性制度分析上看，可以发现，税收撤销权制度并不

是一种主流的制度。究其原因，有学者主张主要是

因为税收撤销权一般是以诉讼的方式来行使，而诉

讼除要支付的经济财产外，还要耗费大量的时间成

本和人力成本，而且税法案件具有大量性，税务机关

如果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在诉讼追税上显然成本

过高。而扣押、留置等具有鲜明的公法保障性质，具

有程序简单，行使成本低，更有实效等特点。［１１］故理

论上存在一种看法，中国未来的税收撤销权立法，可

借鉴德国、美国及中国台湾地区的做法，结合国内税

收的具体情况，设计出类似债权扣押、留置权、限制

转移、设定或减资注销登记等效力更强的税收保障

制度，来取代税收撤销权，以降低制度实施的成本，

提高制度实施的效益。笔者认为，域外一些替代性

制度与撤销权制度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交叉，但无法

相互取代。造成目前税法实践运用税收撤销权不理

想的根本原因在于，现行税收撤销权制度本身的不

合理，因而只有在充分认识税收撤销权的理论基础

的前提下，对接收撤销权予以改造完善，才能适应现

实的税收债权保障的需要。

三、未来的选择：税收撤销权的合理构建

基于以上对税收撤销权的法律性质以及制度设

计的分析，中国未来的税收保全立法，继续援用民法

上的撤销权制度，这是切实可行的做法。正如葛克

昌学者所说：“由于现代社会，单一之法律工具其作

用有限，往往须借公私法不同之法律工具，共同作

用，始足达成行政任务。”［１２］税收撤销权正是公法借

用私法的债的保全工具，来达到更好实现税收债权

的目的。税收撤销权作为一项“以公为主，公私兼

顾”的法律制度，必须考虑其操作性，在援引该制度

时，应严格依照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在《税收征收

管理法》中详细规定作为代表国家税收债权的税务

机关行使撤销权的适用情形、行使条件、行使程序、

行使时间、行使的法律后果等事项，以提高税收撤销

权制度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同时，在制度构建时，不

应当仅仅从保障税收之债实现的方面来考虑，还应

当从维护纳税人乃至第三人的私权的角度来考虑，

以使税务机关适用该权力的任意性降至最低。“所

有的自由裁量权都可能被滥用，这仍是个至理名言。

因此，对任何权力都应当有某种法律限制。”［１３］因

此，在规范税收撤销权时应注重正当程序的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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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引入欠税公告制度，必须在合理的时间内将税

收撤销权的行使提前告知该第三人，让纳税人潜在

的交易主体获得纳税人的欠税事实，以约束纳税人

的行为，降低第三人的交易风险。其次，给纳税人和

第三人陈述理由的机会。税务机关通过当事人意见

的回馈，可以更好地了解纳税人与第三人之间的交

易细节，以弥补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误解。最后，应向

纳税人和第三人说明理由。由于受制于税收法定主

义，税务机关在行使税收撤销权之前，应当向纳税人

特别是向第三人说明事实情况和法律依据。纳税人

是税收债权的相对人，其虽然无法控制税务机关行

使撤销权的进程，但由于其对欠税的具体数额、本人

财产的真实状况、与第三人交易的确切动机等都有

充分的了解，对于税务机关行使撤销权是否适当，纳

税人拥有较大的抗辩空间。因此，有必要从程序上

加强对第三人权利的保护。

在税收基本法中完善税收撤销权的同时，也可

大胆借鉴日本做法，将纳税人财产的无偿受让人和

免除债务的受益人规定为“第二次纳税义务人”，使

税务机关拥有更多的选择空间，弥补税收撤销权规

定的不足。但同时应避免第二次纳税义务与税收撤

销权适用情形的重叠现象。且在适用时应以不足估

计额为限度对第二次纳税人征收，此外为避免对第

二次纳税义务人突然袭击，还应规定第二次纳税义

务的征收程序，尽到事先告知的义务，即要以记载着

应征收的税款金额、缴纳期限以及其他必要事项的

缴纳通知书来告知。且第二次纳税义务在性质上和

主纳税义务共命运、同存在，因此，主纳税义务的时

效中断和终止应完全涉及第二次纳税义务。［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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